
 

 

 

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经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久盛地板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综合授信业务。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

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概述：根据企

业申请，经本行内部信贷评审流程，拟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年度综合授信8000万元，其中总融资敞口8000

万元。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授信总额 7000 万元，久盛地板销售

（浙江）有限公司授信总额 1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经济性质或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地板制造；地板销售；家

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门窗制造加工；

门窗销售；楼梯制造；楼梯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生物基材料制造；

生物基材料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塑料制品制造；塑

料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软木制品

制造；软木制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竹制品制造；竹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法定代表人：张恩玖：注册地：湖州市南

浔镇浔练公路 3998 号；注册资本：18298 万元人民币。 

久盛地板销售（浙江）有限公司，经济性质或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地板销售；

楼梯销售；门窗销售；家具销售；竹制品销售；藤制品销售；

家具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软木制品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

日用品批发；人造板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林业产品销售；

日用木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销售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包装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安全咨询服务；

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法

定代表人：孙守平：注册地：湖州市南浔镇浔练公路 3998

号 3 幢；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湖州适溪畜产品加工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恩玖为本行股东，湖州适溪畜产品加工

有限公司派驻本行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授信条

件不优于非关联方的其他借款人的同类授信；本行与上述关

联方的授信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

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由于本行本次对关联方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授信额度的事项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口径重大关

联交易，同时属于中国证监会口径需报经董事会审议的重大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前已获得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报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

后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最终批准。 

 

附件：1. 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2.本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书面意见 

3.本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2025 年 12 月 6日 



附件 1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根据《商业银行法》、《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等

作为关联方，同时，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州监管分局要求，

本行将持股 1%以上法人股东视同关联交易管理，对其授信（包

括贷款、贴现、承兑）、资产转让等作为关联交易，本行与一个

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以上，或本行与一

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

额 5%以上的交易作为重大关联交易。本行重大关联交易主要体

现在授信业务，根据经营管理层对年度授信的审查情况，浙江南

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以

下两项授信业务作为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审核意见如下： 

1.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

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符合《浙江南

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同意向久盛地板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合并授信 8000 万元，其中总融资敞口授信 8000

万元。 

2.本行向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



重大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符合《浙

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同意向星光农机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合并授信 20740 万元，其中总融资敞口

授信 18900 万元。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要求“一般关联交

易按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授权程序审查，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备案。重大关联交易经由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

事会批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尚需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 2 

关于对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本行

《关于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年度综合授信 8000 万元的

议案》及有关资料，并就该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沟通。作为本

行第四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

责的态度，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对关注的问题与本行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进行了探讨，现就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

额授信的重大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授信业务，与关联方实际业务需求相匹配，有利

于本行业务正常开展，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损害本行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

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二）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符合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符合《浙江南浔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三）我们同意将《关于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年度

综合授信 8000 万元的议案》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 

同时希望本行内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客户经理履行好工作

职责，帮助和引导信贷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 

 

 

二○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 3 

关于对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作为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重大

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

审慎负责的态度，现就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

信的重大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授信业务，符合本行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授信业务，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非关

联方的其他借款人的同类授信条件开展关联交易，符合关联交易管理

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损害本行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影响本行的独立性，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

成重大影响。 

（三）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符合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符合《浙江南浔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上述议案已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

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本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规定。 

（五）我们同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年度综合授信 8000 万元的议

案》，同意本行向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大额授信的重大关

联交易。 

同时希望本行内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客户经理继续履行好

后续跟踪职责，帮助和引导信贷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 

 

二○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4 

 

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审议《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部分关联方 

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决议 

〔2025〕65-1 号 
 

2025 年 12 月 6日，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南浔银行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5名，实到董事 15 名，实到董事占应到董事的 100%，有效表决

权的董事 15 名，符合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表决票方式进行表决,同意向久盛

地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年度综合授信 8000 万元，其中总融

资敞口 8000 万元。 

 

 

二○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